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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2020-021 

债券代码：143500           债券简称：18公用01 

债券代码：143740           债券简称：18公用03 

债券代码：143743           债券简称：18公用04 

债券代码：155745           债券简称：19沪众01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

金融机构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81,830.19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理财产品、国债回购 

 委托理财期限：最短期限为 1天，最长期限为 189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 2019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单日余额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含外币折算）35亿元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投资业

务，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意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召开了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议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在

保证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为持续提高资金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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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公司及其子公司拟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商业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委托理财，额度可由公

司及子公司共同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人员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本次委托理

财的双方均为独立的主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资金来源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

品

类

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

元） 

预计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元） 

产品期

限 

收益类

型 

参考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建 设 银

行 上 海

分行 

银

行

理

财 

乾元-日日

增利 
10,000 3%-3.5% 无 

无固定

期限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3.40% 无 否 

华 夏 银

行 上 海

分行 

银

行

理

财 

步 步 增 盈

安心版 
10,000 3%-3.6% 无 

无固定

期限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3.50% 无 否 

江 苏 银

行 静 海

支行 

银

行

理

财 

对 公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款 2019

年第 26 期

6 个月 F 款 

6,000 3.85% 115.5 182 
保 本 浮

动收益 
3.85% 无 否 

兴 业 银

行 城 中

支行 

银

行

理

财 

对 公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款 2020

年 180 天 

4,000 3.70% 74 184 
保 本 浮

动收益 
3.70% 无 否 

中 国 银

行 崇 川

支行 

银

行

理

财 

中 国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结构存款 

5,000 3.80% 47.5 94 
保 本 浮

动收益 
3.80% 无 否 

交 通 银

行 南 通

分行 

银

行

理

财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189 天 

5,000 3.40% 89.25 189 
保 本 浮

动收益 
3.40% 无 否 

交 易 所

产品 

国

债
国债回购 18,930.19 1.2%-3.08% 无 

无固定

期限 

保 本 固

定收益 
1.2%-3.08%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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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购 

民 生 银

行 上 海

分行 

银

行

理

财 

非 凡 资 产

管理翠竹 9

理财产品 

1,300 3.75% 8.4 63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3.75% 无 否 

民 生 银

行 上 海

分行 

银

行

理

财 

非 凡 资 产

管理翠竹 9

理财产品 

1,300 3.80% 8.5 63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3.80% 无 否 

民 生 银

行 上 海

分行 

银

行

理

财 

非 凡 资 产

管 理 天 溢

金 A 

1,300 2.80% 无 
无固定

期限 

非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2.80% 无 否 

平 安 银

行 上 海

分行 

银

行

理

财 

平 安 银 行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 100% 保

本 挂 钩 利

率）产品 

5,000 3.50% 28.77 60 
保 本 浮

动收益 
3.50% 无 否 

浦 发 银

行 上 海

分行 

银

行

理

财 

结 构 性 存

款 
2,000 3.00% 4.93 30 

保 本 浮

动收益 
3.00% 无 否 

中 信 银

行 上 海

分行 

银

行

理

财 

结 构 性 存

款 
4,000 3.06% 12.07 36 

保 本 浮

动收益 
3.06% 无 否 

广 发 银

行 上 海

分行 

银

行

理

财 

结 构 性 存

款 
4,000 3.35% 12.85 35 

保 本 浮

动收益 
3.35% 无 否 

平 安 银

行 上 海

分行 

银

行

理

财 

结 构 性 存

款 
4,000 2.90% 9.85 31 

保 本 浮

动收益 
2.90% 无 否 

合计   81,830.19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开展和规范

运行。在委托理财期间，公司将与委托理财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

资金的运作情况；如发现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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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投资风险。同时，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

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及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含外币折算）35亿元的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以上资金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包

括但不限于理财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券商收益凭证

等）、债券（国债、国债逆回购、公司债、企业债、政府债券等）、外汇金融产

品（远期结售汇、掉期、汇率挂钩产品、期权等）、货币基金等其它根据公司内

部决策程序批准的理财对象及理财方式。具体委托理财合同条款以实际签署合同

为准。 

（二）风险控制分析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事项在投资限额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组织实施。

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公司将不断完善投资理财的审批流

程及管理流程，以保证资金安全、有效。同时公司将及时关注委托理财资金的相

关情况，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交易对方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 

 

四、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565,398,377.59 22,345,818,240.26 

负债总额 13,316,597,973.46 13,031,628,789.80 

净资产 8,063,278,014.37 8,097,335,763.02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8,417,852.14 -78,745,0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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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对理财产品的风险和收益，以及未来的资金需求将进行充分的

预估和测算，相应的资金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发展的需求。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理财产品，可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管控外币汇率风

险，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上述银行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总体风

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公司投资

银行理财产品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发生收益不达预期的情况。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

子公司 2019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单日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含外

币折算）35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投资业务，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授权使用期限自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召开了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

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 

类型 

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  110,457.00   61,157.00   1,407.32   49,300.00  

2 国债回购  30,010.30   30,010.30   63.84   -    

合计  140,467.30   91,167.30   1,471.16   49,3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2,3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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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50%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7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9,3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700.00 

总理财额度 350,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 月 6日 


